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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 

 重申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得到普遍批准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欢迎批准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的国家数目大幅增多，尤其有助于使人权文书

具备普遍性， 

 重申联合国人权文书所设条约机构的有效运作对充分有效执行这些文书的

重要性， 

 回顾在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的选举问题上，大会和前人权委员会已确认，这些

机构的成员构成必须顾及公平地域分配和性别均衡以及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而

且必须铭记，各成员应当以个人身份当选和任职，品格高尚，具有公正无私声誉

和人权领域公认能力， 

 重申各国和各地区情况不一，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各异，政治、经济和法

律制度也各不相同，这些都有着重要意义， 

 确认联合国实行多种语文政策，以此促进、保护和保全全球语言和文化的多

样性，并确认真正使用多种语文有助于求同存异和国际谅解， 

 回顾大会和前人权委员会鼓励联合国人权条约缔约国个别地以及通过缔约

国会议，考虑如何除其他外更有效地落实条约机构成员名额公平地域分配原则， 

 表示关切有些人权条约机构的目前成员构成存在区域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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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必须加大努力消除此种不平衡， 

 尤其注意到当前的状况往往对选举某些区域集团尤其是非洲、亚洲、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以及东欧集团的专家不利， 

 深信人权条约机构成员名额公平地域分配目标同确保这些机构性别均衡和

各主要法系代表性以及确保成员品格高尚、具有公正无私声誉和人权领域公认能

力的要求完全相符，并且可在符合这一要求的情况下全面实现和达到， 

 1. 重申联合国人权文书缔约国在提名人权条约机构成员人选时，应考虑到

这些委员会将由品格高尚、具有人权领域公认能力的人士组成，同时也考虑到应

当让一些具有法律经验的人士参与，妇女与男子应享有平等代表权，而且其成员

应以个人身份任职，此外还重申，在人权条约机构选举中，应考虑到成员的公平

地域分配以及不同形式文明和主要法系的代表性； 

 2. 鼓励联合国人权文书缔约国考虑并采取具体行动，包括在可能情况下为

选举条约机构成员建立按地理区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以确保实现这些人权机构成

员构成反映公平地域分配的首要目标； 

 3. 敦促联合国人权文书缔约国，包括主席团成员，将此事项列入这些文书

所有各类缔约国会议的议程，以便根据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往的建

议和本决议的规定，促成就如何确保人权条约机构成员公平地域分配的问题展开

辩论； 

 4. 建议在审议是否可能为每一条约机构的成员选举规定区域配额时，采用

灵活的程序，其中应包括以下标准： 

 (a) 应为大会所设五个区域集团规定各自在各条约机构中的成员配额，此配

额应相当于各区域集团在有关文书缔约国总数中所占比例； 

 (b) 必须规定进行定期修订，以反映缔约国地域分配方面的相对变化； 

 (c) 应预先规定自动定期修订，以避免在修订配额时对文书条文进行修改； 

 5. 强调指出实现人权条约机构成员构成反映公平地域分配目标所需的过

程有助于提高对性别均衡重要性的认识，增加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以及促进条约

机构成员应当以个人身份当选和任职，品格高尚，具有公正无私声誉和人权领域

公认能力的原则； 

 6. 请各人权条约机构主席在各自机构下次会议上审议本决议内容，并通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交实现人权条约机构成员名额公平地域分配目标方

面的具体建议以及各自机构执行本决议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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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高级专员提出有关执行本决议的具体建议，并请秘书长就此提出一份

全面报告，二者俱提交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 

 8.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项目下继续审议

这个问题。 

 

2011 年 12 月 19 日 
第 89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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